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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2�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25－037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 9:30一10:30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至4月2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mss@dcp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4月30日(星期三)上午9:30一10:30举行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和安排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 9:30一10:3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陆文超先生，独立董事余顺坤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刘驹先生和首席财务官黄文昊

先生将出席本次说明会，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9:30一10:3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问题预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至4月2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邮箱mss@dcp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 驹、郑丽红

电话：010-64398099

邮箱：mss@dcpc.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62� � �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25－038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

司地夸磷索钠滴眼液通过GMP符合性

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润紫竹” )地夸磷索钠滴眼液(以下简称“该药品” )收到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符

合性检查告知书》(编号：京药监药GMP[2024]020144)，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检查相关信息

被检查单位名称：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检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7号

检查范围及相关车间、生产线：委托江苏大红鹰恒顺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地址：江苏省沭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宁波路1号)生产滴眼剂，BFS-2车间，BFS3生产线生产地夸磷索钠滴眼液(3%(0.4ml：12mg)，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3438)

检查时间：2025年3月12日-2025年3月14日

检查结论：根据本次检查情况，经审查，该企业此次检查范围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

修订)》和附录要求。

二、本次检查所涉生产线及产品情况

生产车间生产线：BFS-2车间，BFS3生产线

设计产能：8000万支/年

生产品种：地夸磷索钠滴眼液

本次药品GMP符合性检查，是地夸磷索钠滴眼液上市前的首次药品GMP符合性检查。 上述检查项

目是在原有厂房、设备情况下的检查，未投入资金。 该药品系华润紫竹委托江苏省大红鹰恒顺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 江苏省大红鹰恒顺药业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2月28日获得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

品GMP符合性检查告知书》。

三、同类产品的市场状况

该药品适用于经诊断为伴随泪液异常的角结膜上皮损伤的干眼患者。

地夸磷索钠滴眼液由参天製薬株式会社研制开发，2010年4月在日本上市， 商品名为“Diquas” ；

2017年10月在中国上市，商品名“丽爱思” 。 根据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最新显示，2023年地夸磷

索钠滴眼液全球销售额为1.613亿美元，其中“Diquas” 销售额为1.608亿美元(受汇率、统计模型等因素

影响数据存在变动可能)。

国内市场，根据国家药监局信息显示，中国大陆境内已批准上市的地夸磷索钠滴眼液生产企业共有

39家(含华润紫竹)，均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医疗市场和零售市

场地夸磷索钠滴眼液销售总额(终端价)为2.28亿元人民币，其中排名前3名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分别为

参天制药91.55%，齐鲁制药5.93%，成都盛迪医药2.52%。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通过药品GMP符合性检查，表明公司产品生产质量管理符合GMP要求，将有利于公司继

续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和持续稳定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相关药品的市场需求。 本次检查结果不会对公司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产品上市销售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62� � �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

南)有限公司维生素B6注射液通过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双鹤利民”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颁发的维生素B6注射液

(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编号：2025B01681)，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维生素B6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Vitamin�B6�Injection

剂型 注射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规格 1ml:100mg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58065

申请内容 增加1ml:100mg规格的补充申请，同时申请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同意本品增加1ml:100mg规格的补充申请，核发

药品批准文号，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生产工艺、质量标准与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应与

说明书保持一致。 有效期12个月。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名称：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维生素B6注射液适用于维生素B6缺乏的预防和治疗，防治异烟肼中毒；也可用于妊娠、放射病及抗

癌药所致的呕吐，脂溢性皮炎等；全胃肠道外营养及因摄入不足所致营养不良、进行性体重下降时维生

素B6的补充；新生儿遗传性维生素B6依赖综合症及对维生素B6需要量增加的情况。

双鹤利民自2023年启动该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于2024年4月8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一致性评价申

请，于2024年4月22日获得受理通知书，并于2025年4月16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 双鹤利民就该药品开展仿制药研究的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389.25万元 (未经审

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维生素B6注射液于1957年首次在日本上市，1982年由持证商FRESENIUS� KABI� USA� LLC在美

国上市，英文名称“Pyridoxine� Hydrochloride” ，国内无原研进口。根据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显

示，2023年维生素B6注射液全球销售额为4,716.82万美元，其中“Pyridoxine� Hydrochloride” 销售额

为160.73万美元。

国内市场， 根据国家药监局信息显示， 中国大陆境内已批准上市的维生素B6注射液生产企业共有

160家(含双鹤利民)，其中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5家(含双鹤利民)。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

示，2023年国内医疗市场和零售市场维生素B6注射液销售总额(终端价)为4.53亿元人民币，其中排名前5

名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分别为瑞阳制药17.11%，湖北科伦8.53%，遂成药业8.24%，山东方明药业7.70%，

山西晋新双鹤6.90%。

公司该药品2024年销售收入为1,801.97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维生素B6注射液通过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未来的市场销售和市场竞争， 并为后续开展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

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08�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编号：2025-018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更正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4月18日、4月21日、4月22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集团” ）和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

生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18日、4月21日、4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1、2024年11月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华泰集团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增持总金额不低

于7,500万元人民币（含），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含）。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泰集团已增持公司

股票1,913.56万股，增持成交总额6,936.40万元。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2025年4月19日，公司发布了《华泰股份估值提升计划（2025年4月修订）》，公司股票连续12个

月每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的相关规定，华泰股份制定估值提升计划。 华泰股份估值提

升计划将围绕生产经营、现金分红、股权激励、股东增持、并购重组、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及信息披露等方

面，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回报能力，推动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公司质量，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 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详见 《华泰股份估值提升计划 （2025年4月修订）》（公告编号

2025-013）

3、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除上述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目前均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

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以及热点概

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根据《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的相关要求增

持公司股份。 除以上事项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18日、4月21日、4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价短期

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308�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编号：2025-017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4月18日、4月21日、4月22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集团” ）和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

生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18日、4月21日、4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1、2024年11月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华泰集团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增持总金额不低

于7,500万元人民币（含），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含）。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泰集团已增持公司

股票1,913.56万股，增持成交总额6,936.40万元。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2025年4月19日，公司发布了《华泰股份估值提升计划（2025年4月修订）》，公司股票连续12个

月每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的相关规定，华泰股份制定估值提升计划。 华泰股份估值提

升计划将围绕生产经营、现金分红、股权激励、股东增持、并购重组、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及信息披露等方

面，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回报能力，推动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公司质量，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 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详见 《华泰股份估值提升计划 （2025年4月修订）》（公告编号

2025-013）

3、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除上述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目前均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

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以及热点概

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根据《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的相关要求增

持公司股份。 除以上事项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18日、4月21日、4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价短期波

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74� � � � � � � �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25-017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事项：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汉商集团” ）拟与武汉荣辰维诺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辰维诺” ）、阳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阳新农发” ）共同出资设立武

汉云上创新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

业” ），合伙人总认缴出资额为25,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3,0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

的12%。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次数为2次，交易金额为6,000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风险提示：1、本次设立合伙企业尚需工商注册登记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尚具有不确

定性；2、合伙企业成立后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状况和收

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荣辰维诺、阳新农发共同出资设立合伙企业，合伙人总认缴出资额为25,000万元，其中公

司以货币出资3,0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12%。 合伙人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

签署《合伙协议》。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无需获得公司股东

大会的批准。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共同投资方荣辰维诺的实际控制人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武汉市汉阳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投发” ，持有公司26.93%股份），公司董事冯振宇、潘希钰分别为汉投发和荣辰

维诺的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四）过去12个月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次

数为2次，交易金额为6,000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

企业名称：武汉荣辰维诺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MA49P4PK2J

法定代表人：潘希钰

成立日期：2021年2月25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核准日期：2022年3月7日

登记机关：武汉市汉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266号9栋4层401号（邮编430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武汉御云守道科技有限公司 78 39,000

2 武汉汉阳造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 10,000

3 武汉或相云企业管理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1,000

合计 100 50,000

2、非关联方

企业名称：阳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22MA48RN693J

法定代表人：肖志强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30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登记机关：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经济开发区官桥村4幢（邮编4352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务,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

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水果种

植,蔬菜种植,谷物种植,茶叶种植,人工造林,森林经营和管护,树木种植经营,企业管理,园区管理服

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供应链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工程

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品牌管理,殡葬服务,殡葬设施经营,殡仪用品销售。（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水产养殖,粮食加工食品生产,水产苗

种生产,渔业捕捞,食品生产,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设计,房地产开发

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三、《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伙企业名称

武汉云上创新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名称为准）。

（二）企业经营场所

武汉市汉阳区。

（三）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1、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为25,000万元，其中:

普通合伙人荣辰维诺以货币出资12,0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48%。

有限合伙人阳新农发以货币出资10,0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40%。

有限合伙人汉商集团以货币出资3,0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12%。

每个合伙人在收到普通合伙人发出的《出资缴付通知书》后15日内应完成实缴出资。

（四）合资公司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

（五）合伙事务的执行

1、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备如下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按期缴付出资，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无犯罪记录及不良经营记录。

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荣辰维诺担任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其他合伙人不

再执行合伙事务。 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2、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

定期向合伙人会议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

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3、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合伙人会议所审议事项须经全体合

伙人一致通过方为有效。

4、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不得对外举债或者出借资金，不得为他人提供担保，或将合伙企业的

财产抵押、质押或设定其他担保，不得在收回已投项目退出资金后进行滚动投资。

5、合伙企业决定合伙企业的对外投资，应当经有三分之二表决权的合伙人同意。

6、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

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六）财产份额的转让

1、有限合伙人持有的财产份额转让需提前30天通知本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本合伙

企业其他合伙人对合伙份额的转让具有优先受让权。 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

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2、根据本协议进行财产份额转让时，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相应变更合伙人登记册上的相关信息并通

知全体合伙人。 全体合伙人在此不可撤销的确认，发生上述情况后，合伙人名单、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总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等均以合伙人登记册上的记载为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不影响合伙人登

记册的效力。

3、普通合伙人持有的财产份额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不得转让，除非经所有合伙人一致同意。

（七）争议解决办法及违约责任

合伙人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 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

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对

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冯振宇、潘希钰回避表决，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此议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需要，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实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本次设立合伙企业尚需工商注册登记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尚具有不确定性；

2、合伙企业成立后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状况和收益

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将切实降低投资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058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工智 公告编号：2025-060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分公司、子公司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前期

部分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调解。 经公司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司及子公司因有部分款

项未能如期支付被相关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1）执行法院：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4）吉02民终1567号

执行案号：(2025)吉0211执恢105号

立案时间：2025年03月19日

申请执行人：刘延中

被申请执行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29,292,300元及利息

未履行金额：29,292,300元及利息

（2）执行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沪0112民初31044号

执行案号：（2024）沪0112执10012号

立案时间：2024年08月09日

申请执行人：上海桓振实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执行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1,915,050元及利息

未履行金额：1,878,660.00元

二、分公司、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1）执行法院：上海市闵行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沪0112民初31044号

执行案号：（2024）沪0112执10012号

立案时间：2024年08月09日

申请执行人：上海桓振实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执行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海宁

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涉案事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1,915,050元及利息

未履行金额：1,878,660.00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4,105,167,853.95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3,067,817.56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87,855,364.38元，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基本正常。 上

述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事项，会对公司声誉产生一定不利影响，暂未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将继续加强运营回款和应收款项清欠，改善公司总体流动性，并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力争尽快妥善

解决上述失信执行案件，公司早日解除失信被执行人，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公司会对以上事项进行

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四、备查文件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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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

�綟:\zzb\ggdoc\xyz\x\cz\兴业银行\601166-0-兴业银行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_图片1.jpg】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通过电脑端、手机端登录“进门财经” 参加本次业绩

说明会。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18:00前将关注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m@cib.com.cn。

本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5年第一季度

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本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经营管理等具体情况，本公司拟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会议将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召开。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方式

（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

（二）方式：电话会议

（三）电话参会方式：

（+86）4001510269（中国）

（+852）51089680（中国香港）

（+886）277083288（中国台湾）

（+1）2087016888（美国）

（+86）01021377168（全球）

参会密码：601166

（四）电脑端参会方式：https://s.comein.cn/zf4hf2fk

（五）手机端参会方式：登录进门财经APP/进门财经小程序，搜索“601166” 或“兴业银行” 进入“兴业银行（601166）2025年第一

季度业绩说明会” ，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三、本公司参加人员

本公司行长陈信健先生，董事会秘书夏维淳先生，以及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独立董事代表。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根据所在地区拨打上述电话，或登录上述网址、扫描上述二维码参

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18:00前将关注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m@cib.com.

cn。 本公司将在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女士、郑先生

联系电话：0591-87824863

电子邮箱：irm@cib.com.cn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于会后在本公司官网（www.cib.com.cn）“投资者关系”专栏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相关情况和内容。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88058� � � � � � � � � �证券简称：宝兰德 公告编号：2025-007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科创板人工智能及软件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29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至4月2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esinvestors@bessyste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29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7:00举行参加2024年度科创板人工智能及软件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下午 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易存道

董事、财务负责人：那中鸿

董事会秘书：张增强

独立董事：唐秋英

（如有特殊情况，上述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29日（星期五） 下午15: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至4月2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esinvestors@bessyste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增强、叶萧

电话：010-57592668

邮箱：besinvestors@bessyste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68� � � � �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2025-011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至4月2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dept@sac-china.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29日下午15:00-16:3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 下午 15:00-16: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经海林先生

董事、总经理：刘颖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文女士

独立董事：李同春先生、骆小春先生、胡进文先生、谢磊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上述参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29日 （星期二） 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 至4月2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dept@sac-chin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 董文、陈洁

电话：025-83410173；025-83537368

邮箱：s-dept@sac-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88410� � � � � � � �证券简称：山外山 公告编号：2025-026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科创板医疗器械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至4月2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mb@swskj.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2日发布2024年年度

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参与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

的2024年度科创板医疗器械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并同时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光勇先生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喻上玲女士

独立董事：李丽山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 下午15: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至4月24日（星期四）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mb@swskj.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方式：023-67460800

电子邮箱：dmb@swskj.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1028� � � � � � � � �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现金选择权申报尚余1个交易日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尚余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1个交易日，申报时间为9:

30-11:30、13:00-15:00；若各位股东有现金选择权申报意愿，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

报。

具体申报流程、申报结果确认请投资者与所在营业部或者开户券商联系确认。

2.现金选择权申报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公司不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3.现金选择权申报简称及代码：玉龙现金，706097。

4.现金选择权申报方向：“申报卖出” 。“申报买入”为无效申报。 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单，次

日开始不得撤回。

5.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13.20元/股。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股票进入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阶段。

公司本次终止上市方案设置异议股东及其他股东保护机制，由控股股东济高（济南）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济高资本” ）向包括异议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

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投反对票的股东）在内的、除济高资本外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全体A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等情形除外）。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时间为2025年4月17日（星期四）、4月18日（星期五）、4月21日（星期一）、

4月22日（星期二）、4月23日（星期三）（连续五个工作日）的9:30-11:30、13:00-15:00。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 本次现金选择权申

报方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披露的《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现金选

择权开始申报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具体申报流程、申报结果确认请投资者与所在营

业部或者开户券商联系确认。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终止上市的相关工作， 本次终止上市有关信息均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最终

能否通过相关审批及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3787�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7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被上诉人

●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56,518.59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案一审已判决，本次上诉尚未开庭审理，预计不

会对公司2024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对后期是否有影响需要以法院最终判决和相应的执行情况

为准，尚无法做出准确预判。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都电源” ）存在合同纠纷，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公司于2023年2月收到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2023】苏02民初53号），于2025年1月收到法院民事

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4日、2023年2月7日、2025年1月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关于提起诉讼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6）、《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二、上诉请求内容及理由

（一）公司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02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向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并于近日收到立案受理通知，案号为（2025）苏民终395号。 上诉请求为：

1、撤销（2023）苏02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上诉费用、一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评估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公司收到南都电源《民事上诉状》，南都电源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

苏02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为：

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苏02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

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一审及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案一审已判决，本次上诉尚未开庭审理，预计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对后期是否有影响需要以法院最终判决和相应的执行情况为准，尚无法做出准确预判。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情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88439� � � � � � � �证券简称：振华风光 公告编号：2025-005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 (星期三)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图文展示和网络文字互动问答

●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至4月2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m@semif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和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以及

2024年度现金分红具体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图文展示和网络文字互动问答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

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2024年度现金分红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图文展示和网络文字互动问答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胡锐先生

独立董事：董延安先生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张博学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至4月2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m@semif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方式：0851-86300002

电子邮箱： irm@semif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